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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桃園地景藝術節」志工召募簡章 

壹、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貳、 執行機關：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桃園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參、 協力單位：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各民間團體 

肆、 召募期間：113 年 7月 15 日(星期一)起至 113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止 

伍、 線上報名登記及排班： 

一、 團體報名：請以運用單位帳號登入【桃園市志願服務整合資訊平台】

（以下簡稱本平台）後台(https://gov.tw/76C )－大型活動召募系統－志

工團體報名-2024 桃園地景藝術節活動，每位志工至少支援 6 班次為原

則。 

二、 個人報名：請以志工個人帳號登入本平台前台(https://vsty.tycg.gov.tw/ )

－我要當志工－大型活動召募－2024 桃園地景藝術節活動（首次使用，

請先註冊）。 

陸、 服務期間： 

一、 日期：113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至 9 月 29 日(星期日)，共 17 天，平

日 10 天、假日 7 天1。 

二、 時間：原則上為早班(09:00-13:00)、午班(13:00-17:00)、晚班

(17:00-21:00)，如有異動依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柒、 志工需求合計 786 人次，服務內容如下： 

一、 服務台：民眾諮詢及引導服務、DM 發送、電子問卷填寫教學、紙本問

卷發放及回收、活動贈品兌換處、整理服務諮詢統計表、交通接駁指

 

1 平日 10天：9/13(五)、9/16(一)、9/18(三)、9/19(四)、9/20(五)、9/23(一)、 

            9/24(二)、9/25(三)、9/26(四)、9/27(五)。 

  假日 7天：9/14(六)、9/15(日)、9/17(二)中秋節、9/21(六)、9/22(日)、9/28(六)、 

9/29(日)。 
 



2 

引、作品點位指引、服務設施指引、輪椅、娃娃車租借及借用狀況登

記、維持服務站及接駁站點位環境整潔。 

二、 設施提供：加水站、哺集乳室等器材設施準備及維護、民眾借用狀況

登記。 

三、 緊急服務：拾獲或遺失物代管、各類問題及狀況回報指揮中心。 

四、 機動服務：協助大會支援志工不足人力。 

組別 服務地點 
每班(早、中、晚) 

需求人數 

需求

班次 

運用

機關 

諮詢服務組(1) 

【3 處】 

1、 大會服務台(1) 

(桃園酒廠內) 

2、 接駁站— 

(機捷 A8 站) 

3、 接駁站— 

(桃園酒廠站) 

平日：每班 2 人 60 

文 

化 

局 

假日：每班 2-3 人 147 

諮詢服務組(2) 

【3 處】 

1、 大會服務台(2) 

(體育大學) 

2、 接駁站— 

(機捷 A7 站) 

3、 接駁站— 

(體育大學站) 

平日：每班 2 人 60 

假日：每班 2-3 人 147 

諮詢服務組(3) 

【3 處】 

1、大會服務台(3) 

(中正公園) 

2、接駁站— 

(中正公園站) 

3、接駁站— 

(眷村故事館站) 

平日：每班 2 人 60 

假日：每班 2-3 人 147 

諮詢服務組(4) 

【2 處】 

1、 大會服務台(4) 

(憲光二村) 

2、 接駁站— 

(憲光二村站) 

平日：每班 2 人 60 

假日：每班 2-3 人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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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地景藝術節訓練課程： 

一、 通識訓練課程：將由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於 113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

9 月 1 日（星期日）在桃園酒廠辦理，共計 2 場次，課程內容為活動簡

介及基本認識，欲擔任本活動志工，請務必參與此課程並完成訓練，詳

細課程報名資訊將另行公告於本平台－大型活動召募專區。 

二、 行前訓練：依各服務組別需求，安排服務內容說明。 

玖、 志工義務： 

一、 服勤志工應準時到勤，並依規定簽到、簽退。 

二、 志工應服從專責管理人員指揮或指派任務，不得擅離崗位。 

三、 如須請假，應於前一天告知專責管理人員，並尋找其他人員代理。 

四、 志工服務時，應配戴志工證、著志工制服。 

五、 有特殊狀況無法解決時，請志工先行洽詢現場工作人員處理。 

壹拾、 志工福利： 

一、 專業導覽培訓課程免費參加。 

二、 地景藝術節期間皆享有保險、飲水膳食及志工制服(尺寸請參閱下圖)等

福利。 

三、 本屆地景藝術節紀念品。 

四、 活動結束後，提供志工服務時數。  

五、 前往活動地點之大眾交通運輸，將另行公告於本平台－大型活動召募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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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洽詢窗口： 

一、 召募期間，如有系統操作問題，請洽桃園市政府社會局(03-3322101 分

機 6313）或「桃園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03-4262881）。 

二、 召募截止後至活動開始前，如需換班、請假等異動，請洽運用機關桃園

市政府文化局（03-3322592 分機 8521）。 


